
2016-17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

中國語文科 

校本評核教師會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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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-15區 

日期：10月15日 

時間：9：30—12：00 

地點：培正中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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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-30區 

日期：10月22日 

時間：9：30—12：00 

地點：信義中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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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程序 

9：30 – 10：00 
• 介紹校本評核監督及分區統籌員 

• 總結2015-16年校本評核施行的情況 

10：00 – 10：15 • 介紹校本評核中六呈分系統 

10：15 – 10：45 
• 說明校本評核要求與準則 

• 中六呈分及提交課業樣本安排 

10：45 – 11：00 • 答問時間 

11：00 – 11：10 • 中場休息 

11：10 – 12：00 • 分區討論及交流(課室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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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-2016年度 

中國語文科 

校本評核施行情況總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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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中國語文科校本評核統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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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2016 

參與考生人數 61186 55899 

調整後的平均分 60.74% 61.17% 

調整後的標準差 11.11% 11.08% 



2016年中國語文科校本評核統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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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呈分與公開考試調整後結果比較 2015 2016 

明顯低於預期範圍 0.4% 0.2% 

低於預期範圍 3.9% 4.5% 

略低於預期範圍 14.5% 13.9% 

合乎預期範圍 66.0% 65.4% 

略高於預期範圍 11.4% 12.9% 

高於預期範圍 3.9% 2.7% 

明顯高於預期範圍 0.0% 0.4% 



監督及分區統籌員工作 

舉行校本評核教師會議。 

分區統籌員支援區內學校： 

•  舉行分區會議。 

•  通過電話、電郵、面談。 

•  舉行檢視學校課業研討會，並檢視學校提交課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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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本評核施行情況 
 

開設單元 

 多數學校開設2至3個單元； 

 「新聞與報道」、「文化專題探討」、「名著及
改篇影視作品」和「自擬單元」等較受歡迎； 

 不少學校開設自擬單元，內容多與文言文教學或
綜合能力訓練有關； 

 學校因應課程發展及校本需要，靈活設計不同的
單元，配合必修部分所學，藉此鞏固學生的語文
基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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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本評核施行情況 

課業安排 

 

 課業數量大致適中，進展性評估的課業多為1-2

份，總結性評估多為1份； 

 課業設計多能配合教學目標； 

 課業多能配合必修部分的教學 (閱讀理解、綜合
能力) ； 

 課業設計頗多樣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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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本評核施行情況 

評分 

 大部分學校的評分與預期範圍的評分差距不大； 

 評分大致恰當，且能拉闊標準差，能有效區分不
同能力的學生。 

其他 

 並沒有發現嚴重抄襲個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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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形式及設計 

 部分課業的進展性評估和總結性評估也是測驗，
形式與公開試的形式過於接近，此舉雖可確保公
平性，卻未能充分發揮校本評核的特色，以多元
化的評核活動讓不同能力的學生發揮所長； 

 部分課業設計容許同學以不同形式表達，例如文
字、影像等，為同學提供發揮空間，惟須配合本
科課程宗旨，清楚表明課業的學習目標及考核重
點，把學與教與評估結合，幫助學生有效學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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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課業樣本所見 



照顧學習差異 

 有部分課業擬題時可提升層次，如由一題只有一
問，變為一題多問，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； 

 個別學校部分的課業要求過高，能力較弱的學生
稍感吃力； 

 部分課業的要求過低，如以填充為主的工作紙為
主要的評核方式，或許未能提升學生高階的語文
能力，也不易反映同學的能力差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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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課業樣本所見 



評分與回饋 

 部分課業的評分過於側重內容而忽略語文能力的
訓練； 

 部分課業欠回饋，或許未能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
強項與弱點，提升學習效能； 

 部分小組課業全組同學的評分相同，若能在評分
設計上可以進一步辨別同組成員的高低，反映同
學不同方面的學習表現，全面地評估學生的表現，
效果更見理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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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課業樣本所見 



檢視課業樣本所見 

行政安排： 

 或繳交的評核文件不齊全，如只有單元評核
總表而遺漏了評分準則； 

 或課業上的評分與評分準則的給分不同，又
沒有附上分數轉換表，而令統籌員未能了解
評分的具體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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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驗分享 

配合核心單元 

 課業內容聚焦語文學習元素。 

 把課程、教授、學習、評估等有機地結合起來，
令語文教育達到更佳效果。 

 課業設計可更適切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。 

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： 

• 就不同情況給予有關學生在評估方面的支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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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運作 

 學校須因應校情制定自身的「校本評核手冊」，有關
手冊應公告予家長、老師、學生，使校本評核「有本
可依，有法可循」。 

 妥善保存學生的課業，尤其是典型的上、中、下品習
作，既可供考評局抽取樣本，亦可供老師及學生參考。 

 妥善保存學生的評分記錄，可避免因教師轉職而遺失
重要的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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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驗分享 



經驗分享 

發展團隊 

 學校老師緊密合作規劃校本單元： <選修單元
與必修部分互相結合> →評估<評改樣本> → 
給分 → 排序 

 所有教師應根據相同的尺度和要求評分，如課
業的佔分比重、評估活動的形式、評估的重點
和準則等。 

 多參與研討會、分享會和工作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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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本評核要求和準則 



2017年中國語文科 

校本評核手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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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校本評核：佔全科20% 

分部內容 佔分比重 呈分數量 

必修部分： 

閱讀活動 
6% 1 

選修部分： 

2個單元 
14%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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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修部分：閱讀活動  

 呈交 1 個分數，滿分為20分。 

 分數須由以下兩部分組成，比重各半，包括： 

• 閱讀紀錄1份 (10分滿分) 

• 口頭匯報 1次／ 閱讀報告1份 (10分滿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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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讀活動  閱讀紀錄 

 

 

評核重點 等級 給分 

廣度： 

 讀物類型 

 閱讀數量 

  

深度： 

 對讀物的理解和分析 

 讀後的感受、評價和見解 

上品 8-10 

中品 4-7 

下品 1-3 

欠交作業或作弊 0 

教師可參考考評局以下所提供的評分準則，為閱讀紀錄
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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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讀活動  閱讀紀錄 

 

 下面所列的等級準則，僅供參考。教師評分時，宜因應校內情況，
靈活訂定適用的評核準則。 

 上品 

• 廣度：廣泛閱讀各類型讀物。 

• 深度：理解準確，感受深刻，評論言之有據，更有獨到的見解。  

 中品 

• 廣度：閱讀不同類型的讀物。 

• 深度：領悟讀物的深層意思，評論明確清晰。 

 下品 

• 廣度：閱讀類型不多。 

• 深度：基本掌握讀物的主題，個人見解不多，或觀點欠明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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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讀活動  閱讀紀錄 

註： 

 學校可因應學生所能付出的合理時間，訂定
閱讀類型與數量的要求。 

 教師就每名學生至少兩學年閱讀的質、量與
紀錄的內容、 技巧，參考上述評核準則總評
分一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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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讀活動  閱讀匯報 

 

 

評核重點 等級 給分 

內容： 

 對讀物的理解和分析 

 讀後的感受、評價和見解 

  

技巧： 

 表達方式和技巧的運用 

上品 8-10 

中品 4-7 

下品 1-3 

欠交作業或作弊 0 

教師可參考考評局以下所提供的評分準則，為閱讀匯報
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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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讀活動  閱讀匯報 

 

 下面所列的等級準則，僅供參考。教師評分時，宜因應校內情
況，靈活訂定適用的評核準則。 
 
 上品 
• 內容：理解準確，感受深刻，評論言之有據，更有獨到的見

解。 
• 技巧：能靈活運用適當的技巧，表達流暢，予人印象深刻。 
 
 中品 
• 內容：領悟作品的深層意思，評論明確清晰。 
• 技巧：能嘗試運用不同的技巧，表達清晰。 
 
 下品 
• 內容：基本掌握作品的主題，個人見解不多，或觀點欠明晰。 
• 技巧：尚能達意，惟欠技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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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修部分：2 個單元  

 每單元呈交 1 個分數，即共呈交2個分數。 

 分數須由「日常學習表現」及「單元終結表現」兩   
部分組成。 

 從以下三個佔分比重的組合選取其一： 

組合 日常學習表現 單元終結表現 

1 50% 50% 

2 60% 40% 

3 40% 6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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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修部分：課業評核 

 以「內容」及「技巧」評核學生的知識和能力。 
 教師須就每名學生的表現個別評分。 
 最高10分，最低0分，分數必須為整數。 
 按三級九品評分，作為評定學生等級的參考。 

評核重點 等級 給分 

• 內容： 

• 主題及內容 

• 學習材料及相關資料的理解和分析 

• 有關學習內容的比較、鑑賞、評價和反思 

• 感受、見解和意念 

• 技巧： 

• 蒐集及整理相關資料 

• 表達方式和技巧的運用 

• 結構和組織 

上品 8-10 

中品 4-7 

下品 1-3 

欠交作業或作弊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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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校生及重讀生的評核要求  

 轉校生指從另一所學校完成中五課程後轉至現時的學

校修讀中六，屬首次應考文憑考試的學生。 

 重讀生指以往曾經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，且於本學

年入讀學校中六年級。 

 重讀中六時須重新接受評核，並完成相關的校本評核

要求。 

 以往在公開考試所取得的校本評核成績不會被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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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校生及重讀生的評核要求  

 只須提交中六學年校本評核分數，有關分數將按中國
語文科校本評核的佔分比重調整至20%，並計算入全科
成績內。 

• 必修部分 (6%) 

閱讀活動：呈交1個分數，包括閱讀紀錄1份及 
閱讀匯報（文字或口頭匯報） 

• 選修單元：(14%) 

呈交1 個選修單元的分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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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校生及重讀生的評核要求  

 如個別學校已於中五完成2個呈分選修單元的
評核，須為中六轉校生及重讀生補回中六呈
分單元（1個單元）評估課業。 

 

 學校可彈性處理課業形式和數量，但須注意
課業的要求及水平與之前的安排相若，做到
公平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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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說明 

 由其他學校轉來修讀中五的學生，不作轉校生論。他
們須與其他中五學生一樣，完成校本評核的所有要求。 

 

 如個別學校已於中四開設選修單元，須為轉來修讀中
五的學生補回中四的單元評估課業。 

 

 學校可彈性處理課業形式和數量，但須注意課業的要
求及水平與之前的安排相若，做到公平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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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業保存 

 學生應妥善保存課業評核記錄，直至公開評核過程結
束。 

 學校應保存以下各項記錄，直至考試周期完結 : 

• 校本評核的行政記錄 

• 校本評核分數及相關的評核記錄 

• 處理特殊情況或異常個案的記錄 

 為便於保存，建議用電子檔保留課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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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六呈分及提交課業樣本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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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六呈分安排 

評核項目 滿分 呈分數量 

必修 閱讀活動 20 1 

選修 

選修單元1 10 1 

選修單元2 10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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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課業樣本 

 必修部分： 

• 無須提交課業樣本。 

 

 選修單元： 

• 學校只須在2個呈分選修單元中提交1個單元的
課業作樣本。 

• 考評局把每所學校的學生按其校本評核成績分
成6組，每組隨機抽取1名學生。 

• 學校為該6名學生提交1個單元的全部呈分課業
作樣本。 

 



課業樣本形式 

 只須提交呈分的課業作樣本，當中須包括「日常學習表
現」和「單元終結表現」的課業。 

 

 提交的課業樣本以文字媒體為主；亦可接受個別樣本中
包含非文字的元素。 

 

 考評局並無規定學校必須錄影評估活動的過程。 

 

 若學校決定以非文字形式的課業，如口頭報告，作為呈
交得分的樣本，學校便須錄影該評估過程。 

38 



2017年文憑考試提交課業樣本 

 在2017年1月20日-2月24日期間 (中六) 呈交分數並提
交樣本。 

 若指定提交樣本的學生遺失課業，學校可申請提交另一
名學生的課業。 

 在提交樣本時，學校須附上評核計劃簡表、課業的題目
或指引、評分準則以及分數轉換表，讓考試局及分區統
籌員瞭解課業樣本的評核重點及準則 。 

 評核計劃簡表可於以下網頁下載： 

 考評局網頁  校本評核  香港中學文憑校本評核  
核心科目  中國語文  下載表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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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文憑考試提交課業樣本 

 網上提交（詳見另一簡報） 

 上載課業到網上系統示例： 

 
 學生習作 教師文件 

「日常學習表現」課業1 

「日常學習表現」課業2    考生1 

「單元終結表現」課業1 （1個檔案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6 

（共有6個檔案） 

評核計劃簡表 

「日常學習表現」課業1評分準則 

「日常學習表現」課業2評分準則 

「單元終結表現」課業1評分準則 

（以上文件為1個檔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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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本評核 
分數調整及分數匯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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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分數的目的 

 校內教師最能判斷所任教學生的表現，但對
學校間的評分寬緊尺度未必穩妥掌握； 

 

 學校可能在評分時出現過寬、過緊或未能拉
闊學生的評分分布； 

 

 透過統一的調分機制，以確保學校間評分的
公平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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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方法和原則 

 統計方法為主，輔以專家意見。 

 以「學校」作為調分的單位。 

 以學生的中國語文科全科公開考試成績為參照，輔以
檢視學生習作樣本的結果。 

 調整學生的校本評核平均成績及其分布。 

 學生的校本評核分數寬緊或有改變，但學校所評定的
學生次第則維持不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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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須注意的地方 

 分數分布應盡量拉闊，以反映學生能力差
距，標準差(SD)不宜太窄。 

 若以1至10分區分不同能力的學生，只用2
或3個相連的分域為太窄；用到6個或以上
分域則較理想。 

 分距過窄，未能顯示學生能力的差異。 

 未能發揮校本評核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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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數匯報 

 校本評核包括各種語文能力。  

 校本評核成績與試卷三「聆聽及綜合
能力考核」一併匯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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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處理學生抄襲行為的安排 

 

 在進行校本評核期間的每一學年開始時，要求所有學
生填妥並簽署聲明表格(附錄 1) ，聲明按規定完成校
本評核。 

 

 學校安排每名學生為所有科目簽署一份聲明。表格已
上載考評局網頁 
(http://www.hkeaa.edu.hk/tc/sba/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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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嚴重抄襲個案的程序 

 在中六學年完成提交分數之後，學校須就發現的嚴重抄襲個案提交報
告(連同涉及抄襲的課業) 予考評局跟進處理 。 

 

 個案報告與涉及抄襲的課業遞交考評局校本評核組，而不是經網上校
本評核系統提交。 

 

 報告應記錄個案詳情並附相關文件。報告範本已上載考評局網頁。
(http://www.hkeaa.edu.hk/tc/sba/) 

 

 在提交有關學生的校本評核分數予考評局時，學校須在涉及嚴重抄襲
的課業分數欄內標示「P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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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嚴重抄襲個案的程序 

 這些個案將由考評局常設委員會調查核實； 

 

 並提供建議罰則予公開考試委員會考慮； 

 

 公開考試委員會檢視所有資料及證據後，會根據委員
會處理考試異常個案的指引決定罰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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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嚴重抄襲個案的程序 

 有關罰則包括： 

 

• 經核實觸犯嚴重抄襲的課業得零分。此外，考生在
該科的科目成績被罰降低一個等級。 

 

• 若違規情況極嚴重，例如多次觸犯抄襲等，考生可
被罰取消有關科目或全部科目的考試成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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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其他抄襲個案的程序 

 其他較輕微個案由學校處理 

 

 學校無須向考評局報告這些個案，但須保留有關記錄 

 

 評分時應略過已核實屬抄襲的部分，所有得分應來自
學生的原創部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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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其他抄襲個案的程序 

 學校應根據校規及考評局指引，考慮違規的嚴重程度
，就核實個案作適當的懲處。其中可包括: 

 

• 向學生發警告信(例如：對輕微違規或於評估初期
因疏忽而觸犯的個案)； 

 

• 扣減有關課業得分； 

 

• 有關課業被評為零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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